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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PERB SUMMIT INTERNATIONAL TIMBER COMPANY LIMITED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28）

有關煤炭貿易物流之備忘錄

概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奇峰投資訂立備忘錄，
內容有關參與煤炭貿易並向訂約方甲及訂約方乙提供煤炭等能源產品的物流服務。

備忘錄須待訂立正式協議，因此，據此項下擬將進行之交易未必進行。本公司之股東及投
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務必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始行刊發。倘擬將進行之交易出現任何其他重大進展時，
本公司將會另行刊發公佈，並適時採取行動以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披露／批准規定。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奇峰投資訂立備忘錄，
內容有關參與煤炭貿易並向訂約方甲及訂約方乙提供煤炭等能源產品的物流服務。

備忘錄

日期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訂約方

訂約方甲︰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物資部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為一間中國國有企業，主要從事造船業務。中國船
舶工業集團公司物資部經重組後將成為獨立法人，負責為中國船舶工業集
團公司提供採購、貿易及物流服務。該獨立法人於其註冊成立後將會自行
取代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物資部，成為備忘錄之訂約方甲。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其深知、瞭解及確信，訂約方甲及其最後
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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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乙︰ Black Sand Resources Trading Limited，從事買賣礦業資源，包括金屬及煤
炭，並為寰亞礦業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後者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
上市（股份代號：08173）。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其深知、瞭解及確信，訂約方乙及其最後
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奇峰投資︰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備忘錄之指涉事項

根據備忘錄，訂約方乙作為供應商向訂約方甲同意供應印尼、澳洲、北美及蒙古等地區的煤
炭並透過海路運輸之方式交付給訂約方甲，預計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電煤與焦煤供應總量35
至50萬噸，根據目前國內市場實際成交單價區間，估計成交價值約人民幣2.75億元至人民幣
5.6億元；預計二零一三年電煤與焦煤供應總量500至900萬噸，估計成交價值約人民幣40億元
至人民幣98億元。奇峰投資將會協助訂約方乙向訂約方甲供應蒙古煤炭，同時將會負責透過
公路運輸之方式協助訂約方乙向訂約方甲所提供之煤炭。根據煤炭貿易之進展情況，各方還
將陸續展開鐵礦砂等能源物資的貿易合作。

備忘錄並無法律效力，且須待訂立正式協議。備忘錄訂約各方擬訂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或備忘錄訂約各方議定之其他日期訂立正式協議。

一般資料

備忘錄須待訂立正式協議，因此，據此項下擬將進行之交易未必進行。本公司之股東及投資
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務必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始行刊發。倘擬將進行之交易出現任何其他重大進展時，本
公司將會另行刊發公佈，並適時採取行動以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披露／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應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中國船舶工業」 指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一間中國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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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第三方

「備忘錄」 指 訂約方甲、訂約方乙及奇峰投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訂立之備忘錄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訂約方甲」 指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物資部

「訂約方乙」 指 Black Sand Resources Trading Limited ，一間於維爾京群島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母公司寰亞礦業有限公司之股份於
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股份代號︰8173）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奇峰投資」 指 奇峰投資（香港）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

承董事會命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

主席
李志剛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志剛（主席）、景濱（行政總裁）及鄭文科；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偉德、李湘軍及陳小明。

倘本公佈所提述之中國實體、部門、設施或名稱之中英版文本存有歧義，概以中文版文本為
準。


